
臺北市政府 87.05.20. 府訴字第八七００四二七六００號訴願決定書

訴　願　人　○○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

原處分機關　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右訴願人因違反水污染防治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所為之處分，提起訴願，本府依法

決定如左：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九時許，前至本市○○

○路○○段○○號，於訴願人所申報之放流口採取水樣，經送原處分機關技術室檢驗，發現

該水樣之「大腸菌類」為五０、０００個∕毫升，未符合放流水管制標準，乃依法告發，並

限期於八十六年九月一日前改善完成；嗣經訴願人檢送改善合格之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亦

於八十六年九月四日前往查驗，惟所採取水樣之「油脂」項目檢驗值為一七．一，仍未符合

放流水管制標準，原處分機關認係未完成改善，乃自查驗日起（八十六年九月四日）執行按

日連續處罰，分別以附表所載十四件通知書及處分書予以告發及各處以訴願人新臺幣六萬元

（合計八十四萬元）罰鍰。訴願人分別就編號第一至第十三號處分書及編號第十四號處分書

各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及十九日向本府提起訴願，八十七年二月十三日及十六日分別補充

訴願理由，三月二十六日再補充訴願理由，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一、查本件訴願人不服附表編號第一至第十三號處分書，前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向本府提

　　起訴願，嗣又不服附表編號第十四號處分書，另案於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提起訴願，

　　因上開處分係屬按日連續處罰之案件，是本府將二件訴願併案審理，合先敘明。

二、按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第七款規定：「本法專用名詞定義如左......七、事業：指工廠

　　、礦場、廢水代處理業、畜牧業或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第七條第一項規

　　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或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排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

　　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第三十八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排放廢（污）水，違

　　反第七條第一項或第八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通知限期

　　改善，屆期仍未完成改善者，按日連續處罰。......」

　　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規定：「本法第三十八條......所稱按日連續處罰，其起算日

　　依左列規定......二、於改善期限屆滿前，檢具符合放流水標準或其他規定之證明文件



　　，向主管機關報請查驗，經主管機關於改善期限屆滿前進行查驗，認其未完成改善者，

　　自改善期限屆滿之翌日起算；主管機關於改善期限屆滿後進行查驗，認其未完成改善者

　　，自查驗日起算。」第六十五條規定：「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於本法第三十八條....

　　按日連續處罰中，經完成改善，並檢具符合放流水標準或其他規定之證明文件送達主管

　　機關之翌日起，暫停開具處分書。....其經主管機關查驗符合規定者，自前項暫停開具

　　處分書日起，停止按日連續處罰。」

　　放流水標準第二條規定：「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放流水標準

　　，其水質項目及限值如下表：事業、污水下水道系統及建築物污水處理設施之廢污水共

　　同適用－油脂（正己烷抽出物）：一０．０；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廢水－餐飲業、

　　觀光旅館（飯店）、遊樂園（區）－大腸菌類：五、０００（單位：個／毫升）」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二年四月十日環署水字第一三八二九號公告水污染防治法第二條

　　第七款事業之分類、定義及其他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公告事項....四、其他中

　　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及其定義如左......�觀光旅館（飯店）：接待觀光旅客住宿及

　　提供服務且取得交通部核發之『觀光旅館業營業執照』之事業....」

　　八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環署水字第六０七一九號函釋：「事業排放廢水不符放流水標準，

　　經通知限期改善，屆期查驗放流水中任何一項污染物不符放流水標準均應視為未完成改

　　善....」

三、本件訴願理由及補充理由略謂：

（一）原處分機關於八十六年九月四日派員複驗結果，認訴願人之放流水標準規定項目原不

　　　合格之大腸菌類項目已合規定，但卻又發現油脂項目不合格，訴願人立即著手改善（

　　　原處分機關並未來函限期改善），詎原處分機關卻仍於八十六年九月十五日開立通知

　　　書，連續處罰。原處分機關八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檢驗不合格項目僅有一項「大腸菌

　　　類」不合格，八十六年九月四日查驗時，該「大腸菌類」已合於規定，顯見原處罰之

　　　項目、緣由已不存在，八十六年九月四日查驗不合格之項目為「油脂」，原處分機關

　　　應依法給予訴願人改善之期限，若未於期限內改善，始得依法科以罰鍰或連續處罰。

（二）依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規定之立法目的觀之，訴願人

　　　既已依法改善完妥，原處分機關實無再為連續處罰之必要；否則連續處罰之手段恐造

　　　成漫無天際的罰款，致事業單位隨時皆有受罰之可能。訴願人確已於八十六年九月八

　　　日將第二次不符規定之項目依法改善完成，有經原處分機關認可之檢驗報告可稽，且

　　　訴願人於報告完成當日（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業立即依法呈報。則訴願人實於八十

　　　六年九月八日已全部改善完妥，原處分機關竟連續處罰至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止，其

　　　處罰顯屬有誤。

（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環署水字第六０七一九號函釋實有偏頗，且係



　　　於本事件發生後所為之，未曾公諸大眾知悉，實不得令訴願人遵行。再依原處分機關

　　　所列之法令，並無「查驗放流水中任何一項污染物不符放流水標準均應視為未完成改

　　　善」之字句，原處分機關再查驗時，發現另有「油脂」項目與規定不符，即應以新的

　　　不符項目，責令訴願人限期改善。

（四）八十六年九月四日原處分機關派員查驗，事後以電話告知不合格時，訴願人立即委請

　　　中央主管機關審查合格之廢（污）水檢驗測定機構即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司進行檢驗

　　　，檢驗結果則為合於標準，訴願人乃持寧可有錯，不可有誤的心態，即以原處分機關

　　　告知之內容為準據，並著手進行改善，於八十六年九月八日再請○○股份有限公司進

　　　行檢驗，再次確定合格後，並於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報告完成後呈原處分機關；是所

　　　謂八十六年九月四日上午之查驗不合標準云云，實已有可議（因精準環境股份有限公

　　　司於同日下午查驗時，同一項目的標準值，是合於規定的，與原處分機關之查驗結果

　　　顯有不同）。縱有處罰，亦不得處罰至九月十七日，因呈報日並非採樣檢驗之日，呈

　　　報日乃係九月八日就所採樣本進行培養檢驗之完成日，係證明九月八日之採樣經檢驗

　　　已合格，並非九月十七日才合格，是原處分機關連續處罰至十七日，顯與事實不符。

四、卷查本案原處分機關所屬衛生稽查大隊稽查人員於事實欄所述時、地採取水樣，經送原

　　處分機關技術室檢驗發現，該水樣之「大腸菌類」為五０、０００個∕毫升，未符合放

　　流水管制標準，乃依法告發處分，並以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市環二字第三０九三四

　　號函知訴願人略以：「......貴公司應即檢討所有放流水標準規定項目及其不合格原因

　　進行改善，除應於八十六年八月十五日前提出可於八十六年九月一日前完成改善之改善

　　說明書，並於八十六年九月一日前檢具符合放流水標準之證明文件，向本局報請查驗，

　　屆期未報請查驗者，視為未完成改善，將依....規定自八十六年九月二日起按日連續處

　　罰......」；經訴願人於改善期限內檢送改善合格證明文件，原處分機關亦於八十六年

　　九月四日前往查驗，惟所採取水樣之「油脂」項目檢驗值為一七．一，仍未符合放流水

　　管制標準，原處分機關乃依前揭水污染防治法第三十八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六十四條、

　　第六十五條規定，於查驗日起（八十六年九月四日）執行按日連續處罰，至訴願人函送

　　符合放流水標準之證明文件（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之翌日起暫停開具處分書，並無違

　　誤。

五、雖訴願人主張二次檢驗之項目不同，八十六年九月四日查驗「油脂」項目不合格，原處

　　分機關應給予改善之期限，未於期限內改善，始得依法科罰或連續處罰；又主張縱有處

　　罰，亦不得處罰至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蓋八十六年九月八日之採樣經檢驗已合格，並

　　非九月十七日才合格，而認原處分機關連續處罰至十七日，顯與事實不符。惟查事業排

　　放廢（污）水於地面水體者，應符合放流水標準，為前揭水污染防治法第七條第一項所

　　明定，其立法意旨應係以排放廢（污）水「整體」作為管制對象，而非指不同項目可予



　　以個別改善，此並有前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六年十月十六日環署水字第六０七一九

　　號函釋可資參照；況原處分機關以八十六年七月二十九日北市環二字第三０九三四號函

　　責令訴願人限期改善時，即已告知「應即檢討所有放流水標準規定項目」及其不合格原

　　因進行改善，且於八十六年九月四日前往查驗發現油脂乙項仍未符合放流水標準後，亦

　　於九月十一日先以電話通知訴願人，再發文告知，期使訴願人儘速改善；是綜上說明，

　　足認訴願人就此所陳，並不可採。又依前揭水污染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六十五條規定，按

　　日連續處罰中，經完成改善，並檢具符合放流水標準或其他規定之證明文件送達主管機

　　關之翌日起，暫停開具處分書；是原處分機關至訴願人函送符合放流水標準之證明文件

　　（八十六年九月十七日）之翌日起暫停開具處分書，自係依該規定所為，訴願人據此指

　　摘，恐有誤解。

六、另據原處分機關補充答辯所陳，其所屬技術室使用檢驗測定之方法，係依據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公告之水質檢驗法，檢驗室之品管、品保過程亦確實遵照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

　　之規定，舉凡儀器之校正、查核樣品、空白樣品之製作等程序，均嚴格管制系統及儀器

　　誤差，且有關採樣及檢驗過程均依規定程序辦理，是在缺乏具體反證之情形下，尚難否

　　定其採樣、化驗過程及檢測數據之公正性；訴願人縱有委託經審查合格之檢測業進行檢

　　驗，然水樣係於不同時間採集，自難據此否定原處分機關之檢測結果而邀免罰，訴願人

　　就此所辯，仍難採憑。從而，本案原處分機關所為按日連續處罰之處分，揆諸前揭規定

　　，並無不合，應予維持。

　　至有關按日連續處罰之處分書如何送達問題，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八十五年二月十四日

　　環署水字第０五四九一號函釋：「地方主管機關依水污染防治法執行按日連續處罰案件

　　時，應儘速執行處分，避免累積過多處分書，彙整送達，以維業者權益，並收警惕改善

　　功能。」是原處分機關對於類此案件，宜於按日連續處罰之初確實每日送達處分書，以

　　收儆戒之效，併予指明。

七、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十九條前段之規定，決定如主文。

附表

　　┌─┬────┬───────┬───────┬───────┐

　　│編│違　　反│舉發通知書日期│處分書日期、文│違　反　事　實│

　　│號│時　　間│、文號　　　　│號　　　　　　│　　　　　　　│

　　├─┼────┼───────┼───────┼───────┤

　　│1 │86年 9月│86.9.15.　　　│86.11.14.　　 │事業排放廢污水│

　　│　│4 日　　│Ａ００二九九五│Ｑ０００二二一│取樣檢驗不合格│

　　│　│　　　　│　　　　　　　│　　　　　　　│，報請查驗後，│

　　│　│　　　　│　　　　　　　│　　　　　　　│採樣檢驗仍不合│



　　│　│　　　　│　　　　　　　│　　　　　　　│格　　　　　　│

　　├─┼────┼───────┼───────┼───────┤

　　│2 │86年 9月│86.9.15.　　　│86.11.15.　　 │同右　　　　　│

　　│　│5 日　　│Ａ００二九九六│Ｑ０００二二二│　　　　　　　│

　　├─┼────┼───────┼───────┼───────┤

　　│3 │86年 9月│86.9.15.　　　│86.11.17.　　 │同右　　　　　│

　　│　│6 日　　│Ａ００二九九七│Ｑ０００二二三│　　　　　　　│

　　├─┼────┼───────┼───────┼───────┤

　　│4 │86年 9月│86.9.15.　　　│86.11.18.　　 │同右　　　　　│

　　│　│7 日　　│Ａ００二九九八│Ｑ０００二二四│　　　　　　　│

　　├─┼────┼───────┼───────┼───────┤

　　│5 │86年 9月│86.9.15.　　　│86.11.19.　　 │同右　　　　　│

　　│　│8 日　　│Ａ００二九九九│Ｑ０００二二五│　　　　　　　│

　　├─┼────┼───────┼───────┼───────┤

　　│6 │86年 9月│86.9.15.　　　│86.11.20.　　 │同右　　　　　│

　　│　│9 日　　│Ａ００三０００│Ｑ０００二二六│　　　　　　　│

　　├─┼────┼───────┼───────┼───────┤

　　│7 │86年 9月│86.9.15.　　　│86.11.21.　　 │同右　　　　　│

　　│　│10日　　│Ａ０００一五一│Ｑ０００二二七│　　　　　　　│

　　├─┼────┼───────┼───────┼───────┤

　　│8 │86年 9月│86.9.15.　　　│86.11.22.　　 │同右　　　　　│

　　│　│11日　　│Ａ０００一五二│Ｑ０００二二八│　　　　　　　│

　　├─┼────┼───────┼───────┼───────┤

　　│9 │86年 9月│86.9.15.　　　│86.11.24.　　 │同右　　　　　│

　　│　│12日　　│Ａ０００一五三│Ｑ０００二二九│　　　　　　　│

　　├─┼────┼───────┼───────┼───────┤

　　│10│86年 9月│86.9.15.　　　│86.11.25.　　 │同右　　　　　│

　　│　│13日　　│Ａ０００一五四│Ｑ０００二三０│　　　　　　　│

　　├─┼────┼───────┼───────┼───────┤

　　│11│86年 9月│86.9.15.　　　│86.11.26.　　 │同右　　　　　│

　　│　│14日　　│Ａ０００一五五│Ｑ０００二三一│　　　　　　　│

　　├─┼────┼───────┼───────┼───────┤

　　│12│86年 9月│86.9.15.　　　│86.11.27.　　 │同右　　　　　│



　　│　│15日　　│Ａ０００一五六│Ｑ０００二三二│　　　　　　　│

　　├─┼────┼───────┼───────┼───────┤

　　│13│86年 9月│86.10.24.　　 │86.11.28.　　 │同右　　　　　│

　　│　│16日　　│Ａ０００一六八│Ｑ０００二三三│　　　　　　　│

　　├─┼────┼───────┼───────┼───────┤

　　│14│86年 9月│86.9.15.　　　│86.11.29.　　 │同右　　　　　│

　　│　│17日　　│Ａ０００一六九│Ｑ０００二三四│　　　　　　　│

　　└─┴────┴───────┴───────┴───────┘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委員　黃茂榮

　　　　　　　　　　　　　　　　　　　　　　　　　　　　　　　　　　委員　鄭傑夫

　　　　　　　　　　　　　　　　　　　　　　　　　　　　　　　　　　委員　楊松齡

　　　　　　　　　　　　　　　　　　　　　　　　　　　　　　　　　　委員　薛明玲

　　　　　　　　　　　　　　　　　　　　　　　　　　　　　　　　　　委員　王清峰

　　　　　　　　　　　　　　　　　　　　　　　　　　　　　　　　　　委員　黃昭元

　　　　　　　　　　　　　　　　　　　　　　　　　　　　　　　　　　委員　陳明進

　　　　　　　　　　　　　　　　　　　　　　　　　　　　　　　　　　委員　王惠光

　　中　　華　　民　　國　　八十七　　年　　五　　月　　 二十　　 日

　　　　　　　　　　　　　　　　　　　　　　　　　　　　　　　市長　陳水扁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張富美　決行

　　如認原處分違法或不當而對本決定不服者，得於收受本決定書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提起再訴願，並抄副本送本府。

（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地址：臺北市中華路一段四十一號）


